


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%，且受让方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受让的股份。 

4、拟减持时间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，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

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；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，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

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进行减持的时间除外）。 

5、减持方式：拟通过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或其它方式减持，具体依实际情况而

定。 

6、减持价格：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。 

7、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、承诺不一致的情况。 

三、承诺事项 

何清华先生在任职公司董事长时所作承诺：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期间，每年

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何清华先生



1、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九日 


